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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兴旺

一项发明一旦获得成功
，

围绕其发明权
、

财产权
、

使用权产生民事纠纷
的案件时有发生

，

甚至有的案件上升至刑事法律关系
，

本案就是一例
。

如何界定专利发明的权属
，

以及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
，

广西高院的民
事判决作出了回答

。

这一判决的另一法律后果是改变了本案刑事部分的有
罪认定

。

本刊将继续关注该案的进一步进展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广西科技人员李土华因三年前与企业签约转化个人发明
，

被法院以泄露商业秘密罪判刑七年
；

日前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作出刑事裁定
：

原判
对李土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
、

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事实不清
、

证据不足
，

撤销柳州市中级法院和柳江县法院判决
，

发回柳江县法院重审
。

以
“

借款
”

之名行
“

捞人
”

之实
，

受托
人没办成被诉上法庭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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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不为这张
“

欠条
”

作主
广东番禺一职工遭遇用工单位

“

程
序战

”“

心理战
”。

������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科技人员李土
华

，

发明了自动甘蔗联合收割机后
，

与柳州汉
森公司签订技术转化合同

。

之后
，

李土华又与
另一企业合作

。

汉森公司举报李土华泄露商业秘密
，

广
西壮族自治区柳州警方以涉嫌泄露商业秘密
罪将其抓捕

，

法院以犯
“

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
罪

” 、“

泄露商业秘密罪
”

判处其有期徒刑
7

年
。

2010

年
5

月
15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
院对李土华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终审判决

：

对企业主张甘蔗联合收割机专利属职务技术
发明的主张不予支持

。

2010

年
5

月
25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
院作出刑事裁定

：

原判对李土华犯
“

非国家工
作人员受贿罪

”、“

侵犯商业秘密罪
”

的认定事
实不清

、

证据不足
，

撤销柳州市中级法院和柳
江县法院判决

，

发回柳江县法院重审
。

2010

年
7

月
30

日
，

李土华获取保候审
出狱回家

，

此时他已在监狱服刑
3

年
。

寻求合作伙伴
广西是产甘蔗大省

，

蔗农收割甘蔗多年
停留在以镰刀

、

锄头为工具的低水平
，

李土华
还在广西大学化工机械专业学习的时候

，

便

尝试研制自动甘蔗收割机
。

2000

年
，

李土华在柳州市钢圈厂着手研
制甘蔗联合收割机

。

2001

年至
2004

年
，

李土华在柳州市腾
龙汽车部件制造厂工作期间

，

继续进行研究
，

绘制出甘蔗联合收割机技术图纸并试制出三
台样机

。

当李土华准备申请专利时
，

其所在企

业无意继续开发这种产品
，

停止了研制工作
。

为此李土华带着技术图纸离开了企业
。

经人介绍
，

李土华与柳州市汉森机械制
造有限公司

（

下称汉森公司
）

法人代表结识
。

2004

年
12

月
20

日
，

汉森公司
、

李土华
和另一发明人黄建宁作为甲乙双方

，

签订
《

年
产

500

台甘蔗联合收割机项目
》

协议
，

协议期
限为

10

年
。

协议约定
：

甲方提供设备
、

厂房及流动资
金

，

乙方提供技术
、

设计图纸
，

双方共同研发
甘蔗联合收割机

；

甲方按月支付李土华
4000

元报酬
，

投产后甲方按年销售额的
3%

提成
给乙方

；

甘蔗联合收割机生产的技术
、

图纸归
双方所有

，

甲
、

乙双方均不能单独转让给第三
人

；

产品申请专利
，

专利权归汉森公司所有
，

发明人为李土华
。

之后
，

李
、

黄二人带着已出过样品的技术
图纸来到汉森公司

，

着手甘蔗联合收割机的
研发工作

。

2005

年
3

月
，

第一台甘蔗联合收割机样
机制成

，

并多次进行田间试验
。

国家有关部门
进行测试认为

，

样机达到国家有关技术标准
和设计要求

。

这种新型甘蔗联合收割机
，

在收割过程
中具有自动扶起倒地甘蔗

，

切梢
、

砍蔗
、

输送
、

剥叶
、

蔗叶分离
、

装车等多种功能
，

填补了国
内该类产品的空白

。

在研发过程中
，

以李土华为发明人
、

汉森
公司为申请人

，

对形成的技术进行专利申请
，

获得了
5

本实用新型专利证书
。

2005

年底
，

黄建宁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汉
森公司

。

2006

年
3

月
3

日
，

汉森公司在某产品展
示会参展甘蔗联合收割机受到关注

，

当年生
产出

14

台定型机
。

国家科技部
、

广西科技厅
等将该项目列为扶持开发的重点农机项目

。

2007

年初
，

汉森公司再次对甘蔗联合收
割机技术申请专利

，

以公司法人代表为发明
人

、

汉森公司为申请人
，

申请了
1

项发明专
利

、

3

项实用新型专利
。

民事合作变为刑事案件
黄建宁离开汉森公司后

，

到广东佛山市
迁山农机公司工作

，

向公司领导人刘某推荐
李土华

。

此时
，

汉森公司已有数月未发放李土华
报酬

，

其心生不快
，

认为汉森公司违约在先
，

于是与刘某开始接触
。

2006

年
5

月中旬
，

李土华由妻子出面
，

与刘某签订合作协议
：

刘某赠送李土华一套
位于珠海市的

100

平方米以上住房
；

按月向
李土华支付年薪

30

万元
；

甘蔗联合收割机销
售额的

6%

作为李土华提成
。

之后
，

刘某在珠海市为李土华买下一套
建筑面积为

131.48

平方米
、

房款总金额为
102

万元的商品房
，

刘某支付了商品房首付
款

、

税款共
339147

元
，

并付银行按揭款
54869

元
。

2006

年
7

月
，

仍在汉森公司从事研究的
李土华回到家后

，

用刘某提供的电脑
，

对甘蔗
联合收割机技术图纸进行了一些改进创新

，

通过电子邮件
、

信函等方式发送给刘某
；

有时
周末他还乘飞机到佛山刘某处做实地研制

。

2006

年底
，

刘某公司生产出了甘蔗联合
收割机样机

，

并在湛江进行了田间试验获得
成功

。

2007

年
1

月
15

日
，

迁山农机公司举行
产品展示会

，

其展示的甘蔗联合收割机引起
了汉森公司注意

，

他们发现样机与汉森公司
的产品非常相似

，

怀疑有人泄露技术
，

向警方

报案
。

2007

年
2

月
7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警
方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李土华予以拘留

。

审讯中
，

李土华承认其把甘蔗联合收割
机技术提供给了迁山公司

，

但同时认为迁山
公司样机的技术与汉森公司有不相同之处

，

存在技术创新
。

经农业部亚热带农机具产品质量监督检
验测试中心进行鉴定

，

刘某公司的样机与汉
森公司的相应产品

，

在收获部分的工作原理
和结构形式上实质性相同

；

收获部分的零件
和部件图纸

57.53％

完全相同
。

2007

年
5

月
10

日
，

警方在佛山将刘某
抓获

，

刘某公司的项目流产
。

被判犯
“

侵犯商业秘密罪
”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检察院认为
，

李
土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

39

万余元
（

住房首付
、

按揭和装修费
），

数额巨大
，

其行
为已触犯刑法

。

2007

年
12

月
13

日
，

以李土

华涉嫌
“

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”

向法院提起
公诉

，

对刘某作不起诉处理
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法院审理后认
定

，

李土华作为汉森公司的总工程师
，

所做的
发明工作是职务发明

。

其利用汉森公司提供
的资金

、

设备和厂房等生产资料研发试制出
甘蔗联合收割机的定型机

，

汉森公司经申请
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证书

，

依照
《

专利法
》

的有
关规定

，

未经专利权人许可
，

任何人不得使用
其专利

。

而李土华将部分图纸提供给刘某使
用

，

为其谋取利益
，

并收受了刘某
39

万元的财
物

，

其行为构成
“

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
”。

2007

年
12

月
28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
江县法院判处李土华有期徒刑

7

年
，

对其所
得

39

万元予以追缴
。

李土华不服判决
，

提出
上诉

：

李土华认为自己无罪
，

他与汉森公司是
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

，

发明属非职务发明
。

被告人与汉森公司签订有合作协议
，

但
未签订劳动合同

，

也没有在公司享受养老保
险等相关待遇

，

不属于公司员工
；

汉森公司向
法院提供虚假证据

，

被告人从未看到过自己
被任命为企业总工程师的文件

。

被告人与汉森公司合作前已有了成熟的
技术图纸

，

联合收割机的技术先是其个人拥
有

，

而后在与汉森公司合作期间双方共有
，

汉
森公司有权使用该技术

，

被告人也有权使用
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院审理后认
为

，

李土华是汉森公司的员工
、

总工程师
，

主要
利用汉森公司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

，

完成了
汉森公司研制生产甘蔗联合收割机实用新型
专利产品的任务

，

该甘蔗联合收割机系职务
发明创造

；

李土华将甘蔗联合收割机的技术
披露给他人使用

，

给汉森公司造成了直接经
济损失

，

后果特别严重
，

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
。

李土华向他人提供技术后非法收受财
物

，

数额巨大
，

其行为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
受贿罪

。

根据处罚牵连犯的一般原则
，

择一重
罪对其进行处罚

，

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
贿罪来处罚

。

一审判决并无不当
，

但没有论述
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部分不当

，

应予以纠正
。

2008

年
4

月
17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

，

驳回李土
华上诉

，

维持一审判决
。

法院对李土华的一
、

二审判决引起广西壮
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学会的关注

。

知识产权学会
成立律师团

，

为李土华提供法律援助
。

民事诉讼认定不属职务发明
李土华被判刑入狱后

，

就专利权归属
、

专
利是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等问题提起民
事诉讼

。

2008

年
12

月
29

日
，

李土华和黄建宁向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法院起诉汉森公
司及公司法人代表

，

要求法院裁定李
、

黄二人
的发明属非职务发明

；

两人与汉森公司共同
享有专利财产权

；

李
、

黄两人依法享有免费使
用涉案专利权

。

法庭上
，

汉森公司坚持认为
，

公司与两原
告不是合作开发技术关系

，

而是雇用关系
；

两
原告的行为是职务发明行为

，

涉案专利是职
务发明

；

双方协议书约定的甘蔗收割机技术
不包括涉案专利技术

，

涉案专利权人是汉森

公司
，

涉案专利有一项专利发明人是公司法
人代表

，

属职务发明
；

专利财产权应为汉森公
司所有

，

与原告无关
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李
、

黄两人与汉森
公司签订的协议为技术合作开发协议

，

涉案
专利技术是原告与汉森公司协议约定的技
术

，

李土华是协议合作方之一
，

且双方协议对

涉案专利技术的申请和权属作了明确有效的
约定

，

即专利权为汉森公司所有
，

发明
（

设计
）

人为李土华
，

因而不存在职务或非职务发明
的问题

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中院一审判决后
，

原
、

被告双方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提出上诉
。

2010

年
5

月
15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
院作出终审民事判决

，

认定李土华
、

黄建宁与
汉森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平等民事法律主
体之间合法

、

有效的技术转化合同
。

法院认为
，

认定职务技术成果
，

当事人必
须存在双重法律关系

，

即劳动法律关系和职务
发明创造法律关系

，

劳动法律关系是职务发明
创造法律关系的基础和前提

。

如果当事人之间
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

，

则不认定涉及职务技术
成果问题

，

而是其他技术成果权属争议
。

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李土华必须加入
到汉森公司作为员工

，

双方没有另行签订劳动
合同

，

汉森公司也没有为二人缴纳养老保险
、

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
。

因此
，

李土华
、

黄建宁与
汉森公司之间既没有劳动合同法律关系

，

又不
存在事实上的劳动法律关系

，

汉森公司主张该
纠纷为职务技术成果的理由不能成立

。

撤销有罪判决
2010

年
5

月
25

日
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
院对李土华刑事申诉案作出裁定

，

认为原判
认定原审被告人李土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
受贿罪

、

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实不清
，

证据不
足

，

撤销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和柳
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

，

发回柳江县人民法
院重审

。

2010

年
7

月
30

日
，

李土华被批准取保
候审

，

出狱回家
。

最高检
、

公安部
《

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
的规定

（

试行
）》

答记者问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隋笑飞
）

最高人
民检察院

、

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了
《

关
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

（

试
行

）》，

对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涉及检
察机关

、

公安机关工作关系的重大问
题作了明确和细化

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
侦查监督厅

、

公安部刑事犯罪侦查局
负责人就

《

规定
》

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
采访

。

问
：《

规定
》

在拓展检察机关立案
监督工作的知情渠道方面有哪些突
破

？

答
：《

规定
》

第三条明确规定
，

公安
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
息通报制度

，

定期相互通报刑事发案
、

报案
、

立案
、

破案和刑事立案监督
、

侦
查活动监督

、

批捕
、

起诉等情况
，

重大
案件随时通报

。

有条件的地方
，

应当建
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

。

实行这一
制度

，

有助于双方及时沟通情况
，

增加
信息透明度

，

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检察
机关及时发现和准确纠正违法的监督
水平

。

问
：

按照
《

规定
》，

检察机关对应当
立案而不立案进行监督的线索来源主
要有哪几方面

？

答
：

主要来自两个方面
：

接受投诉
和自行发现

。《

规定
》

要求
，

被害人及其
法定代理人

、

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
关

，

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
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

，

向检察机关提出的
，

检察机关应当受
理并进行审查

。

同时
，

检察机关通过查
阅刑事案件信息等

，

发现公安机关可
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
形的

，

也应当依法进行审查
。

问
：

检察机关是否要对所有关于不
立案的投诉都要启动立案监督程序

？

答
：《

规定
》

第五条明确了检察机
关对该立不立的投诉的处理方式

：

一
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
的

，

应当及时回复投诉人或者行政执
法机关

，

而不再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
立案理由

。

二是不属于被投诉的公安
机关管辖的案件

，

应当告知投诉人具
有管辖权的机关

，

并建议向该机关控
告或者移送

。

三是公安机关尚未作出
不立案决定的

，

由于被监督的事由尚
未发生

，

不能启动立案监督程序
，

应当
将投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

。

四是经审
查

，

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
任

，

属于被投诉的公安机关管辖
，

且公
安机关已做出不立案决定

，

符合立案
监督条件的案件

，

经检察长批准
，

应当
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

。

问
：

按照
《

规定
》，

检察机关如何对
违反规定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形进
行监督

？

答
：《

规定
》

第六条规定检察机关
对投诉进行审查后

，

有证据证明公安
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
民事

、

经济纠纷
，

或者办案人员利用立
案实施报复陷害

、

敲诈勒索以及谋取
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

，

且已
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或者搜查

、

扣押
、

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
，

尚未提
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

，

经
检察长批准

，

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
说明立案理由

。

问
：《

规定
》

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
程序方面还有哪些刚性要求

？

答
：

第九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纠正违
法和公安机关进行纠正的具体程序和
期限

：

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
，

认为公安
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成立的

，

经
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

，

应当通知
公安机关立案或撤销案件

。

公安机关应
当在收到检察机关

《

通知立案书
》

后十
五日以内立案

，

对
《

通知撤销案件书
》

没
有异议的应当立即撤销案件

，

并及时向
检察机关反馈

。

第十条则新增了公安机
关对通知撤案决定不服的

，

可以提请检
察院复议

、

复核的程序
。

《

规定
》

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刑事
立案监督案件的后续督促

、

催办程序
：

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案件
应当及时进行侦查

。

犯罪嫌疑人在逃
的

，

应当加大追捕力度
；

符合逮捕起诉
条件的

，

应当及时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
审查起诉

；

监督立案后三个月内未侦查
终结的

，

检察机关可以发函催办
，

公安
机关应当及时反馈侦查进展情况

。

左图
：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作出刑事裁定
，

撤销李土华的有罪判决
，

发回原审法
院重审

。

图为裁定原件
。

右图
：

李土华在刑事审判庭宣称自己的发明是非职务发明
，

不认为自己有罪
。

汉森公司甘蔗收割机试验现场
。

李土华夫人与佛山迁山公司签订的
合作协议复印件

。

李土华与汉森公司签订的技术转化
协议书原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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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者被忽悠近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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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由专人集中办理事务性工作
，

让法官
把主要精力放到审判案件上

。

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年休假制度的法
律理解方面存在认识误区

。

三误区
“

干扰
”

劳动者带薪休假 北京法院审判事务管理机构一年接待群众超百万


